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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摘要> 

大陸和臺灣的履行障礙法，均以實際履行作為優先的救濟手段，原則上

當事人得為自己的利益計算而選擇該等救濟方式。然而在某些極端案型中，

當事人不合理地堅持實際履行請求權可能引發投機、嚴重的資源浪費等問題，

此時否定實際履行請求權的其他規則，如履行不能、情事變更常常無法解決

之。譬如金錢債務原則上不生履行不能問題，若金錢之債的債權人（如出租

人）堅持實際履行，那麼給付不能規則便束手無策；當事人終止合同的需求

又常因一般商業風險而起，此際情事變更亦不敷用。故只能以減損規則限制

履行請求權。 

形式上，大陸的實定法之下，減損義務並非隨同明確的毀約表示立即發

生，而僅在例外情形下產生限制功能；同時，並無必要為了避免非違約方遭

受同時受領新舊 2 份合同之給付或者自陷於違約的危險，而構造出一種適

時解除義務。判斷何時應當觸發減損義務的限制功能，應當以堅持實際履行

是否造成嚴重的浪費為判斷標準。臺灣民法並無一般的減損義務條款，但並

不意味著不會產生類似問題，此時經由民法第 217 條的與有過失條款可實

現相同效果。在這個意義上，關於限制實際履行請求權之實質標準的討論，

於臺灣法而言亦應有一定價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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